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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人身份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
2、诚信投报承诺书
3、营业执照复印件（横向打印占整个页面）；
4、医疗器械经营或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根据项目需求）
5、医疗备案凭证（根据项目需求）；
6、投报人认为需要提供的资料；
7、以上资料装订成册，加盖单位公章留存备案。
授权委托书
致安庆市立医院怀宁院区（怀宁县人民医院）：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单位                         （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为      （姓名），身份证号                  ，现授权      （姓名），身份证号                  ，为我司代理人，前来办理安庆市立医院怀宁院区（怀宁县人民医院）XX采购项目招投标等一切相关事宜，代理人以我单位的名义代理，我单位均予以承认，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

特此委托
被授权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委托代理人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电子邮箱：
单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盖章或签字）
委托时间：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反面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反面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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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市立医院怀宁院区（怀宁县人民医院）：
根据贵方采购公告，我方决定参加贵方组织的         项目的采购活动，自愿参加本次投报，现就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1、 将遵循公开、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自愿参加；
二、所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有效、合法的；  
三、不出借、转让资质证书，不让他人挂靠投报，不以他人名义投报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成交；  
四、不与其他投报人相互串通投报报价，不排挤其他投报人的公平竞争、损害采购人的合法权益；  
五、不向采购人、评审委员会成员等及其他参与采购活动的人员行贿或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成交；
六、严格遵守开标评比现场纪律，服从监管人员管理；  
七、保证成交后不转包，若有合法分包征得采购人同意；
八、保证成交之后，按照投报文件承诺提供货物、服务等；
九、保证企业及所属相关人员在本次采购活动中无行贿等犯罪行为；
十、我单位在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主体库中录入的信息真实，无编造虚假信息。一旦发现弄虚作假将按《诚信投报承诺书》和有关法律法规中的规定接受处理。
十一、对本次采购活动有任何疑问或在投报过程和评比结果公示异议期内发生投诉行为，保证都依法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否则，不针对本次采购活动提出任何异议或投诉，投诉内容符合要求，投诉材料加盖企业公章或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附有关身份证明。不恶意投诉，对本公司提供的投诉线索的真实性负责。 
以上内容我已仔细阅读，本公司若有违反承诺内容的行为，我公司自愿接受取消投报资格、记入信用档案、没收履约保证金、媒体通报、1～3年内禁止参与贵院一切采购活动等处罚；如已成交的，自动放弃成交资格，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投报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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